
深圳辖区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运行重大事项报告管

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深圳辖区航运公司安全与防污染监督管

理， 规范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运行重大事项报告工作，依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航

运公司安全与 防污染管理规定》和《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

审核发证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持有深圳海事局签发的安全与防

污染能力符合证明或者临时符合证明的航运公司。 

第三条 深圳海事局及所属分支局海事管理机构负责依

照本 办法对辖区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运行重大事项的报

告进行管理。 

第二章 重大事项报告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运行重大事

项（以下简称重大事项）类别包括： 

（一）公司安全管理体系文件改版； 

（二）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内重大人事及机构变动； 

（三）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内船舶发生事故、重大险情； 



（四）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内船舶在船舶安全检查中被开

具“ 滞留”缺陷处理意见； 

（五）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内船舶、船员以及船舶的管理

人、所有人或经营人被海事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 

（六）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内船舶（含代管船）发生变动，

包括体系内船舶数量增加和船舶退出体系、船舶种类发生改

变； 

（七）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内船舶长期停航或停航后复航； 

（八）公司在内审、有效性评价和管理复查等活动中发

现安全管理体系运行的重大问题； 

（九）公司认为需要向海事管理机构报告的其他重大事

项。 

第五条 航运公司报告重大事项时，应当如实说明重大事

项 发生的原因、过程和结果。有关信息在报告时还不能确定

的，应在确定后及时补充报告。 

第六条 航运公司应当在重大事项发生之日起五个工作

日内向审核发证机构报告。航运公司应当统一使用海事信息

系统进行重大事项报告，当系统无法使用时应当报送纸质书

面材料。 



所属船舶发生人员死亡或失踪、船舶沉没、涉外事故或

船舶 在港口国监督检查中被滞留的，航运公司还应当在二十

四小时内 通过电话或其他有效形式向审核发证机构报告，且

需在五个工作日内通过海事信息系统进行报告。 

第七条 本办法第六条所称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是指： 

（一）对于公司安全管理体系文件改版的，指新版文件

的生效之日； 

（二）对于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内重大人事及机构变动的，

指新组织机构成立之日或人员正式任职之日； 

（三）对于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内船舶发生事故、重大险

情的，指事故、重大险情的发生之日； 

（四）对于安全管理体系内船舶在船舶安全检查中被开

具“ 滞留” 等缺陷处理意见的，指船舶安全检查报告签发日； 

（五）对于被海事管理机构实施行政处罚的，指《海事

行政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 

（六）对于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内船舶发生变动的，指体

系内船舶数量或种类变动时，船舶安全与防污染责任发生转

移之日； 

（七）对于公司安全管理体系内船舶长期停航或停航后

复航的，指船舶停航之日或复航之日； 



（八）对于公司在内审、有效性评价和管理复查等活动

中发现安全管理体系运行重大问题的，指相关报告签发之日。 

第八条 海事管理机构在收到航运公司安全管理体系运

行的重大事项报告后，应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处理。 

第三章 法律责任 

第九条 航运公司应当明确专人负责本公司安全管理体

系运行重大事项报告工作，航运公司对所报告内容真实性负

责。 

第十条 航运公司未按照规定要求报告重大事项的，海事

管理机构应责令航运公司改正，并按照有关法律和规定处理。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一条 本办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航运公司”是指在深圳注册承担中国籍船舶安全与防污

染管 理责任和义务的航运企业，包括：船舶所有人、经营人、

管理人和光船承租人。 

“ 重大人事变动”是指涉及总经理、指定人员、体系办负

责人、海务主管、机务主管、人事主管岗位职责的人员发生

变动。 

“ 重大险情”是指《深圳市海上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中规

定的重大等级及以上险情。 



“船舶长期停航”是指中国籍船舶经海事管理机构确认并

计划连续停泊三十天及以上的情况。 

“ 重大问题”是指影响安全管理体系有效运行的问题，包

括安全管理体系运行中发现的严重、重大不符合规定情况。 

第十二条 在深圳市注册的承担船舶安全与防污染管理

责任和义务的其他航运公司参照本办法进行重大事项报告。 

第十三条 本办法由深圳海事局负责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 2023 年 9 月 30 日起施行，有效

期 5 年。 

 

 

 

 

 

 

 

 

 

 



附件 1 

 
 

公司名称 
 

DOC 编号 
 

联系人及电话 
 

 

 

 

 

 

 

 

 

 

 

 

重大事项类别 

1.  体系文件改版☐ 

2.  重大人事及机构变动☐ 

3.  事故/险情☐ 

4.  船舶滞留☐ 

5.  行政处罚☐ 

6.  体系内船舶发生变动☐ 

7.  船舶长期停航或停航后复航☐ 

8.  公司内审、有效性评价或管理复查发现重大
 

问题☐ 

9.  其它☐ 

重大事项描述： 

附送材料： 

兹声明，上述内容及递交材料确认无讹。 

总经理签名：        日期：              公司印章： 

 

 

 



附件 2 

 

 
 

 

报告类别 提交材料 备注 

 

1.体系文件改版 

1.体系文件修改说明； 

2.修改具体内容或节选。 

 

 

2.重大人事及机构变动 

1.公司纪要文件或任命文件；
 

2.其他可以证明变动的材料。 

 

3.事故/险情 1.事故/险情的简要情况； 
 

4.船舶滞留 1.船舶安全检查报告。 
 

 

5.行政处罚 

1.海事行政处罚决定书；
 

2.现场检查报告。 

 

 

6.体系内船舶发生变动 

1.体系内船舶发生变动情况说明；
 

2.变动船舶资料。 

 

7. 船舶长期停航或停航

后
 

复航 

1.船舶长期停航通知书； 

2.船舶长期停航后复航通知书。 

 

 

8.公司内审、有效性评价或
 

管理复查发现重大问题 

1.公司内审、有效性评价或管理复
 

查发现重大问题情况； 

2.开具问题清单。 

 

9.其它 1.其他情况说明 
 

 

 



 


